森林管理委员会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
章    程
（草案）
第一章  性 质

第一条  森林管理委员会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简称“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英文名称为“FSC China - National Initiative Process”，简称“FSC-China”）是中国民间团体，目前挂靠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森林认证项目组开展工作。

第二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遵守中国政府的各项法律、政策及挂靠单位的规章制度。

第三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是非赢利公益团体，经费来自社会及国内外机构的资助。
第二章  宗旨与活动

第四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以促进生态良好、经济可行、社会可接受的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推动森林认证，促进负责任的林产品贸易为宗旨。

第五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支持中国政府、社会组织及个人一切有利于森林可持续经营及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活动。

第六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森林认证方面的国际民间合作。
第七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主要活动是：制定森林认证标准，召开研讨会，举办培训班，提供认证林产品市场信息，出版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和音像作品，通过大众传媒和群众性活动宣传和推广森林认证理念、知识和实践，特别注重通过各种活动提高森林经营者和普通消费者的森林保护意识。

第八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支持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指标、森林认证标准指标及森林认证有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会员间的联谊和交流，为中国的FSC会员和认证证书持有者提供服务。

第三章  会 员

第九条  凡关心森林认证、关注森林资源保护、对森林及其产品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赞同“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宗旨和章程，经申请并获得理事会批准，可成为“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会员。
第十条  凡中国境内的FSC国际会员，均可直接登记成为“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会员。

第十一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所有会员分别参加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议事组，以代表与森林有关的不同利益方。

第十二条  会员的权利
1．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活动。

3．经理事会同意，以会员名义在适当范围内举办符合“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宗旨的活动并获得“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指导和协助。

4．分享“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信息资源及各种交流机会。

5．对“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监督。

6．推荐新会员。

第十三条  会员的义务
1．传播“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宗旨。

2．遵守“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章程。

3．维护“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权利和声誉。

4．为“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志愿服务。

第十四条  会员有退出“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自由。提出退出者，经备案即予注销会员身份；凡背离“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章程，行为有损“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宗旨、声誉或违反国家法纪者，经理事会批准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 织

第十五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是一个民间会员组织，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应均衡地来自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议事组。理事会成员任期二年，可以连任；理事会负责“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经常性工作；理事会可提名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理事和顾问，并设立秘书处和秘书长。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负责秘书处各项工作，也可设若干专门委员会以分别负责有关活动。

第十六条  未经理事会正式书面委托，会员不得以“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名义在社会上组织活动、募集赞助或与境内外其他团体或个人建立组织联系。如有此类情况发生，“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对之不予承认，不承担责任，必要时将对当事者进行法律追究。

第五章  会费和经费

第十七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会员目前不需交纳任何会费。

第十八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接受国内外社会机构、团体及个人以资金、项目、服务、设备、图书资料或其他形式给予的赞助和捐赠，并将根据捐助情况以适当形式致谢。

第十九条  会员参加“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活动属志愿性质，不付报酬；对于受理事会聘请，用较多工作时间从事“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特别委托之任务的会员，其酬谢办法由理事会根据情况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的全部收入将用于开展促进中国森林认证和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活动，财务公开，定期向会员及捐助者公布账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设在北京。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于2006年2～3月经征求全体会员意见后，由理事会讨论通过，其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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